
— 1 —

荔 浦 市 教 育 局
荔教〔2025〕6号

荔浦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荔浦市 2025年秋季
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股室、二层机构，各学校：

现将《荔浦市 2025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》下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荔浦市教育局

2025年 6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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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fb8e4bfdc95a0360e27ca95f400b93a96fc989bc0b0a748bd96329bc2703f999401306ce19f5d3906722a0eb7c34f96b98cba902560587ee2b7f2edff8e061ac50f1b7bc86c3876c3d892edc2d7b6539b7fad3070c268d0a4dd3b13a4999281b376a009a431339ec4a78feedf17bab811f0244eb464bfc56f24a667076478143f6af223ac65e189440e1ab7c6510ec92b696307bb53e59bdb9b3f7280ec16b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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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浦市 2025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
工作方案

为做好 2025年荔浦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根据自治

区教育厅《关于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》（桂教规

范〔2020〕2号）、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年义务教育阶

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改革落地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基教〔2025〕

5号）和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

的通知》（桂教基教〔2025〕9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经市委教育工

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是一项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的工作。

各学校要在深入调查、科学预测、认真研判的基础上，加强宣传

引导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稳妥推进招生入学工作，有效缓解“入

学难”和“择校热”问题，消除起始年级大班额，实现免试就近

入学、规范有序入学的目标，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发展

的获得感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免试入学。免试入学是法律赋予适龄儿童少年接

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所有义务教育学校都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，

不得以任何形式选拔生源。

（二）坚持就近入学。荔浦市教育局（以下简称“市教育局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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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全市人口数量和分布状况、学校布局、学校规模、交通状况

为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服务片区范围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就近

入学。

（三）坚持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。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

同步信息登记、同步报名、同步录取，任何学校不得提前开展招

生工作。公办学校要承担义务教育“兜底”招生任务，确保每一

名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。

（四）坚持公正公开。市教育局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招

生方案、招生计划、招生范围、招生程序、报名条件、录取结果、

咨询方式，充分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。各义务教育学校应严格遵照本方案要求，招生过程中不得

自行出台政策或另行附加招生条件。

（五）优化服务、提升效能。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新生数据采

集，简化报名材料，信息共享交互比对，一套材料，一次办理，

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报名数据采集便捷化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 2025年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顺利开展，市

教育局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，相关股室负

责人为成员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（设在基教股），负责统筹协调招生入学各项工作。各

学校也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全力做好初中和小

学招生入学工作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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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

公办学校作为我市义务教育的主体，应严格遵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

务教育法〉办法》和自治区、桂林市相关文件精神，按照“学校

划片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”的总体目标开展招生入学工作。

（一）小学及初中招生片区范围

1.各乡镇中心小学，原则上招收划分片区内和外来务工人员

子女入学；村完小原则上招收本区域内学生。

2.城区小学按照就近入学原则，进一步明确荔浦市滨江小学、

荔城一小、荔城二小、荔城三小、沙洞小学、黄寨小学、沙街小

学、玉雷小学招生片区范围。各学校要按照“统筹推进，相互配

合，无缝衔接”的要求，在招生过程中共同做好学区生源甄别、

调配和统筹安置工作，确保辖区内适龄儿童按时入学。

3.各初中招生以辖区生源为主，接收外辖区生源的须经市教

育局批准。（辖区：以乡镇为单位，一个乡镇为一个辖区；辖区

生源：指六年级在辖区内就读的学生，包括本辖区户口和非本辖

区户口的学生。）

注：花篢镇小学毕业生，按就近原则划分到双江中学、大塘

中学；茶城乡统筹部分毕业生到修仁镇中；荔城镇小学毕业生，

分配到荔城中学、民族中学后，剩余生源，原则上按户籍（或就

近原则）安排到户籍所在乡镇初中就读。

（二）城区小学招生地段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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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荔浦市滨江小学生源区域：

(1)金雷村、体育路、体育路一巷、体育路二巷、御景路、御

景湾、壹号公馆、荔江花园、建兴花园、君临荔江、碧桂园、家

和园小区、天玺小区。

(2)区域交界具体范围：荔金路（单号 39-139号，双号 48-88

号）；荔塔路（单号 691-1055 号）；滨江路（30-56号）；滨江

路（31A1-31A28号）；沙园路（单号 191-249号，双号 164-212

号）。

(3)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。

2.荔城一小生源区域：

(1)中山路、打铁行、凤凰路、大井头、黄家祠、周家塘、同

福巷、城中路 1号至 100号（沙洞村民除外）；中北巷、荔平路、

建新巷、尚书巷、横排岭、沙子岭、牛角冲、樟树井、鸟排冲、

黄麻坪、荔松路、桂平路、龙口屯、荔新巷；荔平路、建树巷、

菱角巷、上沿江、下沿江、东贸一巷、东贸二巷、荔浦三中宿舍、

绿美苑、荔景山庄、友联山庄、康郡小区、荔新小区、金科王府、

家园梦、鹏霖别院、景业广场、状元里、佳馨苑、荔景大厦、岭

背。

(2)区域交界具体范围：荔柳路（单号 1-195 号，双号 2-310

号）；猫冲巷（双号 2-130号）；城中路（单号 1-99号；双号 2-100

号）；荔桂路（单号 1-279号，双号 2-166号，黄寨村民除外）；

中园路（单号 1-43号，双号 2-24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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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。

3.荔城二小生源区域：

(1)篓园社区：篓园村、环东路（单号 135-259号，双号 114-210

号）；滨江路（1-6号，蓝海大酒店、电业公司、滨江花苑）、中

园路（双号 190-266 号，单号 191-303 号）；五公井（单号 1-73

号，双号 2-98号）；新城路（单号 1-213号，双号 2-220号）；

城滨路（1-68 号）；荔塔路（单号 1-333 号，双号 2-338 号运昌

大厦下一家）；城滨南路（单号 1-37号，双号 2-70号）；市政路。

(2)城东社区：金鱼巷，文曲巷，通塔巷，东门坡，宝塔巷，

雍和巷；环东一巷，环东二巷，城墙巷，捕鱼洲，石板巷；环东

路（单号 1-131号，双号 2-112号）；中园路（单号 45-189号）；

(3)迎薰小区，一江名城，荔景花园，滨江花苑，光明小区；

中园路（136-188号）；沙园路（1-125号，单号 127-153号）；

(4)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。

4.荔城三小生源区域：

(1)城南街，阳光花园，城中家园；城中路（101-172 号，单

号 173-435 号，双号 178-356 号）；城中路南一巷（1-15 号）；

兴发巷，广财路，城中花园，金茂大厦，幸福丽城，佳信花园，

德隆园，世纪商贸城，运昌华府，运昌大厦，桂馨园小区，大发

商贸城。

(2)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。

5.沙洞小学生源区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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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沙洞社区：岭脚屯、尖咀岭屯、陈家厂屯、黎家厂屯、大

岭口屯、张家湾屯、岔路口屯、上沙洞屯；

(2)荔柳巷，水塔巷，兴宁巷，贸盛巷，富康巷，市场路，水

厂宿舍，碧桂花园，广富小区，荔州新城，聚福园，金外滩，滨

江大市场，滨江路 9号水务局公寓楼，丽盛小区，沙洞路；

(3)区域交界具体范围：猫冲巷（单号 1-51号）；沙园路（双

号 126-154号）；城中路（单号 489-593号，双号 408-494号）；

荔柳路（单号 195-567号，双号 312-618号）；荔塔路（三号圆盘

至一号圆盘单号 347-689号，双号 354-1046号）；荔金路（五十

米街往荔柳路方向单号 1-37号，双号 2-46号）；

(4)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。

6.沙街小学生源区域：

(1)沙街社区，中园路 268号至公路局宿舍，中园路 305号至

五里加油站，蓝泊湾，山水湾，半岛豪庭，滨江南路 1号至衣架

之都，三和家园，法院小区，检察院小区，汇通市场、五里市场，

安疆村。

(2)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。

7.黄寨小学、玉雷小学生源区域：

(1)黄寨小学：黄寨村、交警队、荔桂路 248-2号经济适用房

小区、黄寨工业区（电镀城至双江路口）、岭松村新寨屯、岭松

村上大岭、岭松村下大岭。岭松村生源可以到寨脚小学就读。

(2)玉雷小学：南雄村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分流生源。



— 8 —

五、招生计划

2025年荔浦市小学招生计划

乡镇 班级 人数 备注

东昌镇 6 190

新坪镇 7 220

杜莫镇 6 160

龙怀乡 4 60

青山镇 10 330

修仁镇 10 300

茶城乡 4 60

蒲芦乡 3 30

大塘镇 6 160

花篢镇 4 150

双江镇 8 240

马岭镇 13 430

荔城镇 28 1250

滨江小学 7 350

云惠学校 2 60

合计 118 39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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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荔浦市初中招生计划

学校
招生计划

备注
班 人

东昌中学 4 220

1.青山中学招收龙怀乡、青

山镇、茶城乡、蒲芦乡生源；

2.修仁镇中招收修仁镇及茶

城乡部分生源；

3.大塘中学、双江中学招收

本镇及花篢镇部分生源；

4.荔城中学招收荔城镇生

源；

5.荔城镇富余生源，按户籍

或“就近原则”分流到其他乡

镇中学。

新坪中学 6 330

杜莫中学 6 330

青山中学 10 550

修仁镇中 6 330

大塘中学 4 220

双江中学 7 350

马岭镇中 7 385

荔城中学 11 600

民族中学 10 550

荔浦中学 5 240

云惠学校 4 120

合计 80 4225

备注：

1.年满 6周岁适龄儿童可报读小学一年级，即 2019年 8月 31

日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。

2.初中班额控制在 50人以内/班，原则不超过 55人/班。

3.各初中招收外辖区生源，须经教育局批准，否则不予办理

学籍，初中毕业时不享受自治区示范高中学区生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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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报名方式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报名方式

2025年我市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采用线上报名（网上报名）

和线下报名（现场报名）两种方式，以“线上为主、线下为辅”，

因特殊原因无法线上报名的，可线下报名。线上和线下不得重复

报名。

1.线上报名：新生家长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（网址：

http://zwfw.gxzf.gov.cn/，简称“桂通办”）或“智桂通”手机 APP

进入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专区，根据提示注册并登录账号，按照

页面信息提示进行新生报名。（具体流程见文件下方链接）

2.线下报名：因特殊原因无法线上报名的，按规定时间到辖

区学校报名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及地点

1.小学：

⑴线上报名：2025年 6月 13日-6月 20日，每天 8:00-22:00；

⑵线下报名：2025年 6月 21日-6月 22日（星期六、星期日）。

报名地点为辖区小学。

2.初中：

⑴线上报名：2025年 7月 1日-7月 4日，每天 8:00-22:00；

⑵线下报名：2025年 7月 5日-7月 6日。报名地点为各初中

学校。

（三）线上报名需要提供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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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报名申请表》（见

附件 1），提供户口簿（居住证）、房产证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城区学校生源分以下三类：

第一类 本地户籍学生：

提交户口簿（如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

户口簿的，则需提供各自户口簿。下同）。

第二类 非本地户籍，在城区购房户子女：

1.户口簿；

2.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房产登记信息材料（《房屋所有

权证》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取得合法备案的购房合同及完税发票

等）、入住佐证材料（如缴纳物业费发票、6个月水电费发票等）。

第三类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：

1.外来人员进城务工（指户籍登记在外省、本省荔浦市之外

县区的乡村）随迁子女，线上报名上传以下相关材料：

⑴外来人员就读子女户口簿；

⑵国家规定的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（满 6个月，需提供

社保缴纳发票等有关证明）；

⑶父母其中一方在学校辖区地的居住证明，住房租赁合同等

（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复印件）。

2.荔浦籍进城经商、务工随迁子女线上报名上传以下相关材

料：

⑴外来人员就读子女户口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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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合法稳定的居住证明；

⑶父母的其中一方在县城经商营业执照（办证截至 2025年 3

月 1日）、务工证明（需提供社保缴纳发票等有关证明）。

（四）城区学校线下报名办法

因特殊原因无法线上报名的，在规定时间内携带相关材料，

到辖区学校现场报名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
1.城区户籍的适龄儿童携带户口簿；

2.适龄儿童父母在学校服务范围内有房产证（或购房合同及

完税发票），携带户口簿、房产证（居住 6个月后方可报名，可

用水电使用缴费凭证作居住依据）；

3.外来人员进城务工（指户籍登记在外省、本省荔浦市之外

县区的乡村）其随迁子女就读办法。按照桂林市教育局下发的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桂林市区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

通知》（市教基教〔2018〕25号）要求，按其务工所在位置，相

对就近入学、统筹分配原则，由荔城镇中心学校分配到城区或城

区周边学校就读。适龄儿童携带以下相关材料：

⑴外来人员就读子女户口簿；

⑵国家规定的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（满 6个月，需提供

社保缴纳发票等有关证明）；

⑶父母其中一方在学校辖区的居住证明，住房租赁合同等（附

出租人的房产证复印件）；

4.荔浦籍进城经商、务工，其随迁子女适龄儿童携带以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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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材料：

⑴外来人员就读子女户口簿；

⑵合法稳定的居住证明；

⑶父母的其中一方在县城经商营业执照（办证截至 2025年 3

月 1日）、国家规定的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（满 6个月，需

提供社保缴纳发票等有关证明）。

报名结束后，若报名人数超出学校学位容量，由荔城镇中心

学校统筹调剂至城区或城区周边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。

5.保障优待群体入学。按照《关于印发〈驻桂林部队军人子

女教育优待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市教基教〔2015〕23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

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市公通〔2018〕54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广

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教育优待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（桂消〔2019〕28号）、《关于做好桂林市相关人才和企业人员

子女入学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教基教〔2024〕30号）、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工作大力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职业荣

誉感的实施方案》（荔办发〔2021〕8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由相关

部门提供优待就学函，做好相关特殊人员子女入学工作。

以上 1-5 项规定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（户口簿

需复印首页、户主页、法定监护人页和适龄儿童页）。

七、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

荔浦云惠附属实验学校，在全市范围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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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报名采取线下方式进行。

八、材料审核及录取办法

（一）城区小学

1.现场报名：因特殊原因无法线上报名的学生，持相关证明

材料和《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报名申请表（线下报

名用）》（见附件 4），于 2025年 6月 21日-6月 22日，到辖区

相应学校报名。报名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（审核后

退还原件，复印件留学校存档备查）。

2.材料复核：2025年 6月 23日-6月 24日。

市教育局和荔城镇中心学校组织人员，到公安局户籍科、房

地产信息中心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实地调查了解、核实所有学生

申报情况；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经查实，不予安排入学。

3.张榜公示：2025年 7月 2日-7月 3日。

各学校须在校门口醒目位置张榜公布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，

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4.录取新生：2025年 7月 5日。

各学校录取新生。市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、统筹分配、公开

透明原则分配、调剂学生。

录取批次及办法：

(1)第一批次，录取户口在本学区的生源；

(2)第二批次，录取户口不在本学区，但有房产（入住满 6个

月）在本学区的生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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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第三批次，录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；

(4)当本学区生源超过招生计划时，则由荔城镇中心学校调剂

到城内其他学区。当城内其他学区也没有空余学位时，则调剂到

周边学校。

(5)发放入学通知书：2025年 7月 6日。

7 月 6 日前，各学校印制入学通知书，加盖本校公章和荔城

镇中心学校公章。被录取学生持本人或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身份

证，于 7月 6日到录取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。

（二）各乡镇小学参照城区学校招生政策、流程及时间开展

招生工作。

（三）初中学校

1.现场报名：因特殊原因无法线上报名的学生，持相关证明

材料和《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报名申请表（线下报

名用）》（见附件 4），于 2025年 7月 5日-7月 6日到辖区初中

报名。

2.材料复核：2025年 7月 7日-7月 11日。

3.录取新生：2025年 7月 15日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中小学新生招录信息收集、整理和录入工作。荔

城镇中心学校对城区学校的《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

报名申请表（线下报名用）》（见附件 4）及报名儿童的户籍、

房产证等材料进行核实。各乡镇中心学校、初级中学招生结束后，

将《荔浦市 2025-2026学年度新生花名册》（见附件 5）汇总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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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交市教育局基教股。

（二）做好中小学毕业生信息收集、整理和录入工作。为做

好小升初的无缝对接，确保所有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，各初中、

小学填写好《荔浦市 2024-2025学年度毕业生花名册》（见附件 6），

适龄残疾学生需随班就读的（持残疾证者），应在“备注栏”注

明“随班就读”字样。各乡镇中心学校、初级中学，应于规定时

间将汇总的《荔浦市 2024-2025学年度中小学毕业生花名册》（小

学由乡镇中心学校汇总）加盖公章后的纸质材料、电子文档，于

7月 16日前上报市教育局基教股。

（三）加强编班管理和学籍管理。各义务教育学校要规范实

施学生随机均衡编班，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、快慢班、实

验班、特长班、尖子班，不得以分层走班等形式变相分快慢班。

要加强中小学生学籍管理，新生电子学籍注册工作须于 10 月 15

日前全部完成，休学、转学等业务要在 10个工作日内核办完毕。

各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中小学生学籍管理有关

规定，进一步规范学生学籍管理，严禁出现“人籍分离、空挂学

籍、学籍造假”等现象，严禁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

学的学生办理学籍转接。

十、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

（一）各学校要做好招生政策宣传工作。通过宣传栏、家长

会、微信群等形式，宣传 2025年荔浦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有关

政策和时间安排。严格按政策办事，按规程办事，做到公平公正

公开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因工作不负责等原因造成不良社会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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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的，由相关部门对责任人严肃问责。

（二）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招生，不得随

意扩大招生范围和招生规模。各招生学校对市教育局、中心学校

分配的学生，不得拒收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教育部“十项严禁”和桂林市“六个不准”

“五个一律”纪律要求，对违规招生的学校，将视情节轻重，分

别给予通报批评、限期整改、移交纪检部门等处理。

（四）城内学校的招生简章必须经市教育局基教股审核后方

可向社会公布。

市教育局招生入学咨询电话：0773-7223593（基教股李老师）；

0773-7221006（基教股陈老师）。各招生学校也应公布招生咨询

电话。

本工作方案由荔浦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报名申请表

（线上填报）

2.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业务流程图（2025版）

3.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数据流转示意图

（2025版）

4.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报名申请表（线

下报名用）

5.荔浦市 2025-2026学年度新生花名册

6.荔浦市 2024-2025学年度毕业生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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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

报名申请表
（线上填报）

一、学生基本信息

学生姓名＊ 证件类型＊ □居民身份证 □其他
证件

号码＊

民族＊ （下拉表选填） 性别＊ （系统自动生成） 出生日期＊ （系统自动生成）

全国

学籍号
（非必填，仅初中

新生填）
原毕业小学＊ （仅初中新生填，下拉表搜索选填）

健康

状况＊
□健康 □残疾

二、法定监护人基本情况

法定监护人

情况＊
□1名法定监护人 □2名法定监护人

法定

监护人 1
基本信息

姓名＊ 证件类型＊ □居民身份证 □其他
证件

号码＊

与学生关系＊ （下拉表选填） 联系电话＊

法定

监护人 2
基本信息

姓名＊ 证件类型＊ □居民身份证 □其他
证件

号码＊

与学生关系＊ （下拉表选填） 联系电话＊

三、家庭户籍基本情况

学生户籍情况＊

□学生与监护人 1、监护人 2在同一户口本

□学生仅与监护人 1在同一户口本

□学生仅与监护人 2在同一户口本

□学生与监护人 1、监护人 2均不在同一户口本

□学生与监护人 1不在同一户口本

学生户籍地址＊
（如当前申请人为学生的法定监护人，且与学生在同一居民户口簿，则系统自动回填当前申请人的户籍地址；其他情况，请手动填写学生户籍地
址。如回填地址有误，请手动修改学生户籍地址，确保与学生居民户口簿第一页的地址保持一致）

学生类别＊

（单选）

□本地户籍学生 □申请由政府统筹安排入学的

（本地户籍范围请参照当地招生政策勾选） 进城务工、经商等人员随迁子女
（非本地户籍学生）

四、家庭房产情况

申请报读学校招生服务范围

内合法稳定住所情况＊

□法定监护人 1 房产 □法定监护人 2 房产 □学生本人房产

□祖辈房产 □租住公租房和政府保障性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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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一般租房（租个人产权住房）

□合法稳定住所（当地招生政策不要求提供佐证材料）
（请按照当地招生政策要求确定，以免影响审核；各地教育局要在招生政策中明确清楚并宣传到位，以免家长
漏填漏报）

有房产家庭＊

（单选）

房产查询人

姓名＊

房产证件类型＊：

□房屋所有权证 □不动产权证

□商品房买卖合同 □其他（国有土地使用证、集体土地使用证等）

房屋坐落＊
（房产证件类型为房屋所有权证和不动产权证，则以人查房，
选择申请报读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的房产）

产权人

姓名＊
（房产证件类型为房屋所有权证和
不动产权证，则系统自动回填）

房产证件号（或购

房合同编号）＊
（房产证件类型为房屋所有权证和不动
产权证，则系统自动回填） 房屋类型＊

□住宅 □办公和商业 □其他
（房产证件类型为房屋所有权证和不动产权证，则系
统自动回填）

房产共有方式
□独立产权 □共有产权

（独有产权指房产所有权仅归属其法定监护人或学生本人；房产证件类型为房
屋所有权证、不动产权证、商品买卖合同，手动填写）

占有比例（%）

（房产证件类型为
房屋所有权证、不
动产权证、商品买
卖合同，手动填写）

房产交付时间＊ （房产类型是商品买卖合同时填写） 合同签订时间＊ （房产类型是商品买卖合同时填写）

无房产家庭＊

（单选）

合法稳定住所

地址＊
包括祖辈房产、租住公租房和政府保障性住房、一般租房（租个人产权住房）、合法稳定住所（当地招生政
策不要求提供佐证材料）。

五、法定监护人居住证和工作证明情况（非本地户籍学生）

法定监护人

居住证信息

（非本地户籍

学生）

当地招生政策要求提供

法定监护人居住证信息的情况＊

□不需要填写

□要求填写 1名法定监护人

□要求填写 2名法定监护人
（请按照当地招生政策要求确定，以免影响审核；各地教育局要在招生政策中明确清
楚并宣传到位，以免家长漏填漏报）

法定监护人 1

居住证居住地

住址＊

（请注意进城务工人员居住证签注地址应与实际居住地址一致，请按照实际居住地址及
时更改居住证签注地址；如当前申请人是学生的法定监护人，则系统自动回填当前申请
人的居住证信息到法定监护人 1 居住证信息，若回填信息有误，请如实修改）

居住证签发

机关＊

居住证最新签发

日期＊

居住证有效

日期＊
（请注意居住证是否在有效期内）

法定监护人 2

居住证居住地

住址

（请注意进城务工人员居住证签注地址应与实际居住地址一致，请按照实际居住地址及
时更改居住证签注地址；法定监护人 2 经人脸识别认证后，系统自动回填法定监护人 2
居住证信息，若回填信息有误，请如实修改）

居住证签发

机关
（法定监护人 2 居住证信息是否必填，请按照当地招生方案要求确定，以免影响审核）

居住证最新签发

日期

居住证有效

日期
（请注意居住证是否在有效期内）

法定监护人 当地招生政策是否要求提供 □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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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信息

（非本地户籍

学生）

法定监护人工作证明材料＊ （请按照当地招生政策要求确定，以免影响审核，
各地教育局要在招生政策中明确清楚并宣传到位，以免家长漏填漏报）

法定监护人 1 就业证明类型＊
□劳动合同 □纳税证明 □营业执照 □社保缴纳

□摊位租赁合同 □其他

法定监护人 2 就业证明类型
□劳动合同 □纳税证明 □营业执照 □社保缴纳

□摊位租赁合同 □其他

六、申请报读地址信息

多孩家庭是否申请同校就读
□是 □否

（多孩家庭的学生需申请同校就读的，请填写此项；双胞胎或多胞胎无需填写就读学校和班级；
仅作为参考，不作为录取依据。非必填）

同校人姓名 同校人证件号码

同校人就读学校 同校人就读班级

申请报读学校

所在学区范围

内的合法稳定

住所基本信息

选择用于申请报

读学校的地址＊

□使用学生户籍地址就读 □使用家庭房产地址就读

□使用监护人 1居住证地址就读 □使用监护人 2居住证地址就读

□使用祖辈房产、租房、合法稳定住所地址就读

（请根据当地招生政策，选择用于申请报读的地址）

申请报读地址

详细信息＊
（系统根据申请报读地址类型自动回填，请确认以上显示的地址是否正确）

申请报读学校＊
（申请报读学校由系统根据申请报读地址详细信息自动匹配；入学报名信息经核对属实后，教育局根据申请报读学校
学位情况，统一调配录取学校）

其他需上传的

证明材料 （非必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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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业务流程图

（2025版）

审核不合格，

退回

审核通过，提交教育局复核

义务教育阶段新生法定监护人

开始报名

“桂通办”

PC 端

“智桂通”

移动端

教育局复核（10 个工作日，

计入承诺办结时限）

法定监护人提交报名申请

（填写报名信息及证明材料）

按退回提示补

充完善材料重

新提交

学校告知录取结果：消息通知或发送短

信通知新生法定监护人（5 个工作日，

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）

学校审核员初审

（10 个工作日，不计入

承诺办结时限）

选择任一平台办理

复核通过

现场审查（存在特别程序环节的

地区）：根据当地招生政策要求

需要现场核验情况（30 个工作

日，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）



— 22 —

附件 3

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

数据流转示意图（2025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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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“一件事”报名申请表（线下报名用）
一、学生基本信息

学生姓名★ 证件类型★ 证件号码★

民族★ 性别★ 出生年月日★

全国学籍号 原毕业小学★ 健康状况★ □健康 □残疾

二、法定监护人基本情况

法定监护人情况★ □1名法定监护人 □2名法定监护人

法定监护人 1基本信息
★

姓名★ 证件类型★ 证件号码★

与学生关系★ 法定监护人 1手机号码

法定监护人 2基本信息
★

姓名＊ 证件类型★ 证件号码★

与学生关系★ 法定监护人 2手机号码

三、家庭户籍基本情况

学生户籍地址★

学生类别（单选）★
□本地户籍学生（本地户籍范围请参照当地招生方案勾选） □申请由政府统筹安排入学的进城务工、经商等人员随迁子女（非本地户籍学
生） □其他

学生户籍情况★
□学生与监护人 1、监护人 2在同一户口本 □学生仅与监护人 1在同一户口本 □学生仅与监护人 2在同一户口本 □学生与监护人 1、监护人
2均不在同一户口本

四、学生报读信息情况

申请报读地址类型★ □学生户籍地址 □家庭房产坐落 □监护人 1居住地址 □监护人 2居住地址 □其他

住所地址详细信息★ 报读学段★ □小学 □初中

房产地址详细信息★

申请报读学校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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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荔浦市 学校 2025—2026 学年度 年级新生花名册

填报学校： 填报日期：2025年 月 日

序

号
学校名称 年级 身份证号 学籍号 姓名

性

别

民

族
家庭住址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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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荔浦市 学校 2024—2025 学年度 毕业生花名册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2025年 月 日

序

号
学校名称

年

级
学籍号 姓名

性

别

民

族
家庭住址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

毕业后去向

（就读学校）
备注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注：1.年级小学填写 2019级，初中填写 2022级；2.学籍号与身份证号不一致的，在备注栏填写身份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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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浦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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